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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 族式企业与家族式管理存在根本 区别 ,市 场环境、文化环境的不同是我国家族式企业大量存在和发展

的原因。不能对家族式企业一概否定 ,决 定企业治理机制的根本还在于管理效率的高低 ,企 业资源整合能力的大

小限制了家族式企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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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目 前在中国大陆的非公有制经济中,除了少数几家大型民营企业外 ,家族经营的企业至少占到

了90%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单一业主制企业 ,同 时也有合伙制企业、共有制企业 ,

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在《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企业 500强 中,约有三分之

一以上为家族企业 ;美 国 90%的 企业为家族式企业 ,这些企业创造了全美国 78%的 就业机会和 GDP的

50%。 在我国港台地区的中小企业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家族企业。可见 ,作 为一种产权组织形式或者经营管

理模式 ,家族式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                ·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 ,家族式企业是一种落后产业组织的象征 ,它 的主要弊端是企业中的机会不均等

和评价不公正 ,从而影响了经营效率。由于它阻碍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施行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 而广被诟

病。但作为人们经济行为理性选择的一种结果 ,家族式企业在其存在的合理性背后隐藏着它对现今经济环

境的适应性。那么家族企业究竟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存在 ,又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向现代企业转变?本文拟对

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什么是家族式企业——产权角度而非管理角度

到目前为止 ,理论界在谈到家族式企业时 ,始终都是将家族式企业和家族式管理作为同一个概念来谈 ,

实际上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家族式企业更多的是从产权归属(所有权 )上来谈的 ,而家族式管理是从经营

权上来说的,不分清这一点 ,就无法解释清楚一些相互矛盾的问题 ,比 如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

大型的跨国公司 ,为什么落后的家族企业都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正如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效率和合理性持有不同的看法 ,对它的概念 ,学者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普

遍的观点认为 ,所谓家族企业就是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都归家族成员所有。但这种认识过于笼统 ,

有必要根据家族企业的产权结构特征及其界定做进一步的分析。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对家族企业下的定义是 :“ 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

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 ,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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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
”
[1](9页 )。 从钱德勒的定义看 ,这种家族式

企业并不是指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 ,而是一种大部分和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

组织形式。

美国哈佛大学致力于家族企业研究的学者唐纳利认为 ,同一个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

理 ,并且这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只要满足七个条件中的某

一个或数个条件 ,即 可构成家族企业。这七个条件是 :(1)家族成员借他与公司的关系 ,决定个人一生的事

业;(2)家族成员在公司的职务影响他在家族中的地位;(3)家族成员以超乎财务的理由,认为其有责任持有

这家公司的股票;(4)即使家族成员正式参与公司的管理 ,但他的行为却在反射这家公司的信誉;(5)公 司与

家族的整体价值合而为一;(6)现任或前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妻子或儿子位居董事 ;(7)家族关系为决定继

承经营管理权的关系。这种认识更重视家族成员由于非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经济行为 ,而 不是仅限于对所有

权的控制。

台湾学者叶银华提出以临界控制持股比率将个别公司的股权结构的差异性与家族的控制程度纳人家族

控股集团,认定可以根据以下三个条件来判断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1)家 族所控制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控

制持股比率;(2)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 ;(3)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之亲

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 [2](1TT页 )。 从概念的外延上看 ,这个定义从股权

和经营控制权的角度把家族企业看成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状况 ,从家族全部拥有两权到拥有多数控制权再到

临界控制权 ,都是家族企业。一旦突破了临界控制权 ,家族企业就蜕变为公众公司。

如果单纯从产权和控制权的角度出发 ,综合以上学者们的一些观点 ,我们可以把家族企业定义为 :基于

血缘关系的家族或个人全部拥有、控股拥有或者相对控股拥有企业的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 ,家族企业并不

是单指一种落后的企业形态 ,恰恰相反 ,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企业形式。从世界范围内企业总量中家族企业

所占的比重之大就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我们注意到 ,家族企业主要存在于中小企业 ,这说明是否要走

出家族制企业形式与企业的发展规模有直接的关系 ,而 企业存在的最大目的是蠃取利润 ,而利润率的高低与

规模大小并不是绝对的线形关系。因此 ,企业在什么时候突破家族的边界向公司制迈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

二 中国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原因

在企业组织形式中,能够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整合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组织形

式 ,就应当是有效率的。从现实情况看 ,基于不同的经济环境 ,家族式企业不一定是低效率的。在特定的情

况下甚至比市场或公司科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或者说 ,脱离具体的经济环境讨论家族式企业的优劣是没

有意义的。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倾向于创立家族式企业 ,除 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还应包括现今中国社会的

信息特征、经济环境等特殊国情。只有认识了中国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原因,才能说明什么时候家族式企业走

向非家族式企业是合理的。

首先 ,由 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
“
合作秩序

”
不可能产生哈耶克所指出的那种

“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

序
”
,只 能是一种非产权意义的

“
观念的合作秩序

”
[3](208页 ),而这种合作观念的继承与扩展 ,常常又是通

过亲缘关系来实现并得到不断的强化。这种亲缘的关系既起到了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作用 ,也起到了对文化

传统延续的保护作用。我们看到 ,中 国传统文化在向下衍生出强烈的家族观念的同时 ,也为巩固长达两千多

年的大一统的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向家族之外的扩展秩序对皇权的统治来说只能是有害无利 ,因

此 ,稳 固的家族合作秩序在中国有坚固的传统 ,这种传统从社会系统的均衡逐渐走向企业制度的均衡。

其次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超越文化》(19%年 )一 书中将文化分成
“
高文本文化

”
和

“
低文本文化

”
。

所谓的
“
高文本文化

”
是指像美国社会那样的信息分散、清晰和非人格化的 ,人们用各种契约、合同、法律法

规来约束彼此的行为 ;在
“
低文本文化

”
中,比如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 ,人们更喜欢含糊和间接的交流 ,而且

信息交流较多是依靠事前人们在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 ,可 以用很少的语言使交易得以进行 ,但是同样

的信息交流对于处在这个文化圈之外的人来说则是非常模糊和不充分的。在中国这种
“
低文本文化

”
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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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规范行为 ,因此信息的规范度是比信息的分散更为重要的特征。在信息不规
范的情况下 ,信息的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 ,信息的扩散只能借助人际交流 ,这 时相对应的交易方式是家族和
网络型交易[4](zT-33页 )。

第三 ,从具体的方面来看 ,创业成本的高低决定了初创时期企业的组织结构。家族式企业不仅有利于前
期资本融通 ,降低生产成本 (如减少工资),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 ,家族式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
低 ,因 为即使发生矛盾冲突 ,也可以通过内部协商 ,从而避免由于引人第三方监督造成成本过高的情况发生。
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 ,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 ,所 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也就是

说 ,在特定条件下 ,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人 ,家族伦理约束简
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总之 ,企业家族化经营的问题既涉及到我国传统文化和人们的观念 ,也 涉及到社会的法治环境 ,既有企
业家的胸怀与能力问题 ,也有中国社会信用却失的问题。张维迎指出 :中 国民营企业要摆脱家族制非常困
难c中 国不缺少企业家 ,不缺少想当老板的人 ,而是缺少愿意为老板诚心诚意服务的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 ,

这种倩况甚至使一些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又回到家族管理的老路上来[5](159页 )。 这实际上

是指出了现有的外部环境迫使企业家只能从家族中找可靠的代理人的现实问题。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健全 ,

法制不健全 ,监督的成本太大 ,这个问题企业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 ,家族式企业的存在在中国当今社会环

境下具有实际意义。

三 家族式企业的边界

家族式企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并不是说家族式企业不需要改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华人企业管理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国有认为 ,中 国的家族企业逐渐出现三种行为取向:所有权家族化、经营层社会化、股杈
逐步公众化。这种趋势也符合我们对东亚经济发展史的考察。东亚家族企业的历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企

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企业公众化。可见合理的治理结构是家族企业永续发展的关键。但是 ,企业什么时

候调整其组织结构 ,几种治理模式的边界在哪里呢?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写到 :“
·⋯¨自然 ,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 ,即 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

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 ,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
本

”
[6](8页 )。 也就是说 ,企业对市场机制的替代是有边界的,当 在企业内部组织追加的交易费用超过了通

过市场进行同样交易的费用 ,企业的规模就达到了极限。科斯划清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 ,但是作为同一

个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如何组织 ,科斯并没有研究。在科斯看来 ,企业之所以出现并替代市场 ,是 因

为由科层组织起来的企业代替了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 ,可 以节约交易成本
①
。那么 ,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认

为,对交易成本节约程度的不同将导致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

判定家族式企业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管理效率的标准是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 ,即
“
人类合作秩序的不

断扩展
”
。大量的案例表明 :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 ,不利于发展。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

自身的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 ,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伞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
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时 ,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 ,家族企业主依然在家族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
封闭圈子内运作 ,依然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 ,那 么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就是不合理的 ,其资源整合能力
也必然是低下的。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 内部有限资源和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
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 ,造成竞争力低下时 ,那么家族企业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 ,此时就
应该引人外部力量来治衡 ,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下面的模型反映了企业制度与企业发展规模的关系:X=f(y),其 中纵轴 y是治理成本、管理成本、

利润水平、行业竞争力等反映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交易成本的节约能力 )的综合指标 ,横轴 X是企业随着时
间推移而发生的制度转变 ,企业采取何种治理结构(X)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y)的 函数。为了便于理解 ,我

们直观地把企业的这种能力简化为企业的规模以免去能力不可量化的麻烦
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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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当 企业在规模 1以下时 ,企业采用家族制从综合指标来说最经济 ,但 当企业达到或者超过规

模 1时 ,企业的制度就必须发生转变 ,由 家族制转变为有限公司制 (图上 A点表示),这样才能使企业保持继

续发展 ,否则家族制将抑制企业继续扩大规模 ,使企业走下坡路 (在 图上表示为 A之后的下降曲线);同 样 ,

当企业达到规模 2时 ,企业就应该寻求走公众公司的道路 ,以 谋求更大的发展 [7](147页 )。 国外的许多著名

大公司如杜邦、西门子、丰田,以 及港台地区的长江实业、台塑等都走过类似的路线。我国许多民营企业的发

展过程也基本符合这一模型 ,如新希望集团由于及时的制度转型而获得成功 ,三株实业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归

于失败。

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也涉及到社会文化传统和特殊 国情。我国的家族式企

业在制度转轨的过程中诞生 ,创 业时期的高风险和对预期的不明确使得企业家们不得不依靠家族力量求发

展。在企业发展进人正常时期 ,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之后 ,家族式治理结构是否一定要淡出并没有必然性 ,其

关键还是看家族对资源整合能力的大小能否继续创造出较高的管理效率。正如哈耶克所说 :“ 一个 自由社

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 白由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
”
[8](71页 )

注释 :

①理论界对交易成本的外延一直没有统一的界定,科斯(1gs7)认为交易成本是
“
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
,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

成本定义为所有与制度或组织的建立、变迁和使用有关的成本。

②在本文中,对交易成本的节约能力表现为企业对资源整合的能力,这种能力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和相应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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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1npt at Boundary of FaⅡ liⅡy lEnterprise

zHONG Di
(Economics Institute,sichuan Noma1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068,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s fundamental dⅡ 田erence between faⅡ lily enterprise and falrlily ad∏ linistration。

The deference in market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s the cause of great quantity and developˉ

ment of faⅡ lily enterprises, which cannot be categorically negated。  The essence of enterprise adⅡ linistra-

tion lies in the adⅡ linistration eFIciency。  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concordance li【 nits the boundary of

fam⒒ y enterprise。

Key words:faΠ lily enterprise; adzllinistration structure; resources Concordance capacity;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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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全汉赋》勘误

李大明

费正刚、胡双宝、宗明华诸先生辑校的《全汉赋》,因 其对两汉赋搜集较全 ,自 1993年 出版以来 ,受 到学

者们的重视。但是我在拜读、使用该书(1997年第二次印刷)时 ,陆续发现该书在定篇、录文、校勘(所录文本

的校勘和所撰
“
校记

”
)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于是批诸书端 ,准备今后整理成文。今则单就该书的校勘问题

略抄几条 ,以 向费先生请教。

(一 )贾谊《鹏鸟赋》
“
细故帮芥,何足以疑

”(p.3)。 校记 :“
‘
薷芥

’
,《 史记》作

‘
薷莉

’
。
”
按 :《 史记》本作

“
慈莉

”
。(据《全汉赋》书前《例略》,其辑录校勘用书 ,《 史记》是

“
标点排印本

”
,当指中华书局 1959年版 ,这

是否得当,另议。但为了指出其校勘上的问题 ,我这里也是用的这个本子。下同。)

(二 )贾谊《筮赋》
“
撄击拳以谬蚓,负 大钟而欲飞

”
(p。 15)。 校记 :“ 录自《太平御览》卷五八二。

”
按 :《 太

平御览》
“
击(擎 )” 作

“
挛

”
、
“
蚓

”
作

“
虬

”
。
“
挛拳

”
迭韵,以状曲貌。《释名 ·释宫室》云 :“ 栾 ,挛也,其体上

曲,挛拳然也。
”“

击拳
”
不辞。又检严可均辑《全汉文》,已误作

“
击

”
。中华书局影印本书眉有校记 :“ 击当作

挛。
”
疑《全汉赋》抄严氏而未注意校记,又不复核《太平御览》原书,故误。

(三 )枚乘《柳赋》
“
于嗟细柳

”(p.35)。 校记云以四部丛刊本《西京杂记》为底本 ,以 抱经堂本、古今逸史

本、历代小史本及《古文苑》韩元吉本、守山阁本为校本 ,并参校《西京杂记》1985年 排印本(以汉魏丛书本为

底本)及《初学记》卷二八。按 :《 初学记》
“
于

”
作

“
吁

”
,《 全汉赋》失校。

(四 )孔臧《鹗赋》
“
何思何虑 ,自 令勤剧

”(p.120)。 校记云校本同《谏格虎赋》(指用四部丛刊本《孔丛

子》卷七为底本 ,以 《子汇》本 ,《 指海》本、《汉魏丛书》本所录为校本——原书标点与上条引不统一、不规

范),又以《艺文类聚》卷九二所录为校本。按 :《 艺文类聚》
“
勤

”
作

“
勒

”
。又,杭州叶氏藏明翻宋本《孔丛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1990年版)亦作
“
勤

”
。作

“
勤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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